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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 常 重 大 收 購 及 關 連 交 易
延 遲 寄 發 通 函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通函之時間順延至 2004年 8月 11日或之
前。

謹提述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2004年6月29日刊發之公佈（「公
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佈所採納者具有相同涵
義。

根據上市規則第14.38條及14A.49條，本公司須於公佈刊發後21日內就收購
寄發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因此，通函須於 2004年7月21日或之前寄出。由於本
公司需要額外時間彙集及編製資料，包括額外財務資料，以便有助評估
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負債之足夠程度，從而符合通函之披露規定。

因此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將寄發通函之時間順延至 2004年 8月 11日或
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郭炎

香港， 2004年 7月 20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、馬廷雄先生、李素梅女士、秘增信
先生、邱毅勇先生、孫新國先生、曾晨先生及張極井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
仁達先生及曾令嘉先生。


